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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金能化学（青岛）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青岛”）、金狮国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狮国贸”）、金能化
学（齐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齐河”）。

● 本次新增担保数量：2024年7月，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提供人民币68,707.57万元保证担保，
为金狮国贸提供人民币45,490.12万元保证担保。

● 本次解除担保数量：2024年7月，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提供的110,617.78万元保证担保，为金
狮国贸提供的45,490.12万元保证担保。

● 担保余额：截至目前，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金狮国贸、金能化学齐河及子公司间互相提供的
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 839,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41,478.65万元（含本次担
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新增担保情况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狮国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

岛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开立3,173.31万美元信用证，于2024年7月4日与农业银行签订
编号为84040120240000449的《进口开证合同》，信用证于2024年7月4日办理完毕。

2023年11月28日，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84100520230000767，
担保期限自2023年11月28日至2024年11月27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6,000万元。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狮国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

岛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申请开立3,139.50万美元信用证，于2024年7月5日与建设银行签订
《跟单信用证开立申请书》，信用证于2024年7月5日办理完毕。

2023年3月20日，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建黄岛金狮国贸最高保
2023-001号，担保期限自2023年3月20日至2028年3月20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7,000万
元。

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业务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请开立3,150万美元信用证，于2024年7月10日与浦发银行签订编号为
69142024280317的《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信用证于2024年7月11日办理完毕。

2022年5月27日，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6914202200000020，
担保期限自2022年5月27日至2025年5月27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4,000万元。

4、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海岸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青岛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海岸分行（以下简称“青岛农商银行”）申请开立3,052.10万美元信用证，于2024年7月17日与青
岛农商银行签订《开立信用证合 同》，合同编号：青农商西海岸分行贸融字2024年第477号，信用证
于2024年7月19日办理完毕。

2024年6月19日，公司与青岛农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青岛农商西海岸分
行高保字2023年第695号，担保期限自2024年6月19日至2024年12月19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66,000万元。

5、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行（以下简称“日照银行”）申请开立3,000万美元信用证，于2024年7月26日与日照银行签订编号为
2024年日银青岛国际开证字第0726001号的《国际信用证开证合同》，信用证于2024年7月29日办理
完毕。

2023年 8月 15日，公司与日照银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3年日银青岛
高保字第0814006号，担保期限自2023年8月15日至2026年8月14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

（二）本次解除担保情况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1）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建设银行申请开立2,860万

美元信用证，于2024年6月4日与建设银行签订《跟单信用证开立申请书》，信用证于2024年6月4日
办理完毕，截至2024年7月17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上述信用证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建设银行申请流贷20,000.00万
元，于2022年12月30日与建设银行签订编号为工流2022-036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流动
资金借款于2023年1月1日办理完毕，截至2024年7月1日，金能化学青岛将上述流动资金借款本金
10万元归还，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2年 6月 9日，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建黄岛金能最高保
2022-002号，担保期限自2022年6月9日至2027年6月9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
元。

（2）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狮国贸向建设银行申请开立3,139.50万美
元信用证，于2024年7月5日与建设银行签订《跟单信用证开立申请书》，信用证于2024年7月5日办
理完毕，截至2024年7月29日，金狮国贸已将上述信用证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3年3月20日，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建黄岛金狮国贸最高保
2023-001号，担保期限自2023年3月20日至2028年3月20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7,000万
元。

2、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申请开立人民币25,000万元国内信用证，剔除保证金后占用担保22,500万
元，于2024年1月18日与兴业银行签订编号为LD2401171155的《国内信用证融资主协议》，国内信用
证于2024年1月18日办理完毕，截至2024年7月17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上述业务结清，对应的担
保责任解除。

2024年1月17日，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青借高保字2023-
1232号，担保期限自2024年1月17日至2025年1月17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

3、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日照银行申请开立2,950万美元

信用证，于2024年6月25日与日照银行签订编号为2024年日银青岛国际开证字第0625001号的《国
际信用证开证合同》，信用证于2024年6月28日办理完毕，截至2024年7月24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
上述信用证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3年 8月 15日，公司与日照银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3年日银青岛
高保字第0814006号，担保期限自2023年8月15日至2026年8月14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

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5,000万元，于 2024年 1月 25日与光大银行签订
《借款合同》，合同编号：青光银麦岛贷字第2023009—1号，流动资金借款于2024年1月26日办理完
毕，截至2024年7月25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上述流动资金借款本金100万元归还，对应的担保责任
解除。

2023年 12月 4日，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青光银麦岛高保字第
2023009号，担保期限自 2023年 12月 5日至 2025年 3月 4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
元。

5、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狮国贸向农业银行申请开立 3,173.31万美元

信用证，于2024年7月4日与农业银行签订编号为84040120240000449的《进口开证合同》，信用证于
2024年7月4日办理完毕，截至2024年7月25日，金狮国贸已将上述信用证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
任解除。

2023年11月28日，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84100520230000767，
担保期限自2023年11月28日至2024年11月27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6,000万元。

6、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
为满足业务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

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请开立2,900万美元信用证，于2024年6月13日与中国银行签订编号
为LC1066524000061的《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信用证于2024年6月17日办理完毕，截至2024年
7月26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上述信用证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3年 2月 10日，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3年青西中银司保
字 020号，担保期限自 2023年 2月 10日至 2026年 2月 10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63,000万
元。

7、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申请开立2,944万美元信用证，于 2024年6月26日与交通银行签订编号为
LC-623的《综合授信项下开立进口信用证额度使用申请书》，信用证于2024年6月28日办理完毕，截
至2024年7月26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上述信用证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2年5月11日，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青开交银保证20220511号，担
保期限自2022年4月28日至2024年12月31日，担保金额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

（三）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 3月 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024年4月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20亿元及同意子公司之
间相互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
于2024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号)。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金能化学青岛
1、公司名称：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3MR1PR24
3、注册资本：壹佰亿元人民币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8年03月09日
6、法定代表人：曹勇
7、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青岛董家口化工产业园内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学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货物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检验检测服务；危险废物经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水路危险货物运
输；热力生产和供应；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与本公司关系：金能化学青岛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4年3月31日，金能化学青岛总资产为12,756,085,066.93元、总负债

为 4,504,722,813.03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3,148,680,777.77元、净资产为 8,251,362,253.90元、净利润
为-32,996,571.86元。

（二）金狮国贸
1、名称：金狮国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0MABMWWA61G
3、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2年05月05日
6、法定代表人：伊国勇
7、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北京路45号东办公楼二楼216-2-1

室（A）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
添加剂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与本公司关系：金狮国贸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4年 3月 31日，金狮国贸总资产为 1,902,568，937.54元、总负债为 1,

792,532,255.53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1,792,488,755.53元、净资产为 110,036,682.01元、净利润为 41,
672.00元。

（三）金能化学齐河
1、名称：金能化学（齐河）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5MABX5G2N97
3、注册资本：柒亿陆仟叁佰捌拾肆万柒仟陆佰玖拾壹元壹角伍分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2年08月16日
6、法定代表人：谷文彬
7、住所：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西路1号行政办公楼505室、507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炼焦；铸造用造型材料生产；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机
械设备租赁；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
用权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
营；食品添加剂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9、与本公司关系：金能化学齐河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4年 3月 31日，金能化学齐河总资产为 579,995,187.27元、总负债为

332,991,627.31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158,502,644.93元、净资产为 247,003,559.96元、净利润为-1,466,
187.18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农业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36,000万元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
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担保期限：2023年11月28日至2024年11月27日
（二）建设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57,000万元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伍亿柒仟万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

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
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
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担保期限：2023年3月20日至2028年3月20日
（三）浦发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44,000万元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保
证范围所约定的主债权所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

其他为签订本合同而发生额费用、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
费）等在内的全部债权。

担保期限：2022年5月27日至2025年5月27日
（四）青岛农商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海岸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66,000万元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评估费、鉴定费、过户费、差旅费等）。
担保期限：2024年6月19日至2024年12月19日
（五）日照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叁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
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
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担保期限：2023年8月15日至2026年8月14日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所需，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
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
度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金狮国贸、金能化学齐河及子公司间互相提供的担保

合同余额为人民币839,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41,478.65万元（含本次担保），不
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5117 证券简称：德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6,000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及期限：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89天（挂钩汇率区间累计

型）、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95天（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履行的审议程序：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8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滚动使用。公司监
事会已对该事项发表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已出具同意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保证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金管理，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增加公
司收益，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公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1583号）注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数量为35,997,120股，
发行价格为55.5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1,999,999,987.20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费用
共计人民币8,249,002.89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91,750,984.31元。上述募
集资金已于2024年6月14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4]第ZF10952 号《验资报告》。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三）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9天（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委托方

海 盐 德 业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受托机构

交通银行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金额
（万元）

10,000

收益类型

浮动收益
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45%至2.65%

产品起始日

2024 年 8 月
1日

产品到
期日

2025 年 2 月 6
日

产品期限

189天

关联
关系

否

2、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95天（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委托方

海 盐 德 业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受托机构

交通银行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金额
（万元）

6,000

收益类型

浮动收益
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25%至2.65%

产品起始日

2024 年 8 月
1日

产品到
期日

2024年 11月 4
日

产品期限

95天

关联
关系

否

（四）公司对委托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

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
度地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主要条款
1、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9天（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发行人

产品类型

收益凭证面值

产品起始日

产品期限

产品到期日

收益兑付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兑付价格

产品收益说明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9天（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2699244405
交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亿元

2024年8月1日

189天

2025年2月6日

2025年2月6日

1.45%至2.65%
按收益凭证面值加到期收益进行兑付

实际年化收益率=1.45%+1.20%×N/M（年利率，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其中，N 为产品观察期
内挂钩标的处于观察区间上下限之间（含边界）的天数，M 为产品观察期内总的天数。

投资者所能获得的收益以银行按照本产品说明书约定计算并实际支付为准，该等收益不超过按本
产品说明书约定的产品年化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2、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95天（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发行人

产品类型
收益凭证面值
产品起始日
产品期限

产品到期日
收益兑付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兑付价格

产品收益说明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95天（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2699244404
交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6000万元

2024年8月1日
95天

2024年11月4日
2024年11月4日
1.25%至2.65%

按收益凭证面值加到期收益进行兑付
实际年化收益率=1.25%+1.40%×N/M（年利率，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其中，N 为产品观察期

内挂钩标的处于观察区间上下限之间（含边界）的天数，M 为产品观察期内总的天数。
投资者所能获得的收益以银行按照本产品说明书约定计算并实际支付为准，该等收益不超过按本

产品说明书约定的产品年化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二）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9天（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95天（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购买的产品
为保本型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保

本型投资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
事会汇报。公司将依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现金管理的进展以及损益情况。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 估发现或判断有不
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
况。

四、本次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328）为已上市金融机构。
（二）上述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主要会计数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3年 12月 31日

1,081,738.40
558,595.04
523,143.36

2023年 1-12月

208,097.02

2024年3月 31日

1,140,600.10
568,248.01
572,352.09

2024年 1-3月

13,045.73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委托理财金额16,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3.72%。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
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
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负
债表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具体以年度
审计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尽管结构性存款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

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七、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内现金管理累积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总现金管理额度

理财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

4,000
10,000
20,000
30,000
5000
15,000
84,000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30,000
5.73
0

100,000
0

100,000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4,000
10,000
20,000
30,000
5000
15,000
84,000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4-039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四家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鑫海润邦、青岛润达、惠中医疗；四家控股子公

司：合肥润达、云南康泰、润达榕嘉、合肥三立。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4年7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

额为14,831.30万元，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197,388.88万元，截至目前
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212,220.18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公司实
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杭州润达、润达榕嘉、合肥三立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81%。敬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

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及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24年 5月 23日至 2024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21,
3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
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二）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2024年7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担 保
方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润 达
医疗

被担保
方

杭州润
达

杭州润
达

杭州润
达

杭州润
达

杭州润
达

杭州润
达

合肥三
立

润达榕
嘉

鑫海润
邦

青岛润
达

合肥润
达

云南康
泰

云南康
泰

惠中医
疗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65.00%

51.00%

100.00%

100.00%
40.01%
75.1020

%
75.1020

%

100.0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78.13%
78.13%
78.13%

78.13%

78.13%

78.13%

70.51%

86.40%

63.11%

53.20%
57.94%

60.44%

60.44%

37.84%

已实际担
保金额

137,504.88
137,504.88
137,504.88

137,504.88

137,504.88

137,504.88

9,100.00

17,792.00

5,100.00

2,913.00
15,430.00

2,400.00

2,400.00

7,149.00

金融机构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拱墅

支行
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丁桥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周谷

堆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

奥帆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文创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东进

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东进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第二支行

本次担保
起始时间

2024 年 7
月1日

2024 年 7
月10日

2024 年 7
月11日

2024 年 7
月11日

2024 年 7
月12日

2024 年 7
月31日

2024 年 7
月30日

2024 年 7
月23日

2024 年 7
月3日

2024 年 7
月23日

2024 年 7
月23日

2024 年 7
月12日

2024 年 7
月17日

2024 年 7
月19日

本 次 实
际 担 保

金额

300.00
1,
700.00
3,
000.00
1,
625.00
1,
035.00
1,
440.00

500.00

1,
000.00

1,
000.00
1,
000.00
1,
000.00
77.00

154.30

1,
000.00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146,604.88
146,604.88
146,604.88

146,604.88

146,604.88

146,604.88

9,600.00

18,792.00

6,100.00

3,913.00
16,430.00

2,631.30

2,631.30

8,149.00

2024年度
担保额度

180,
000.00

180,
000.00

180,
000.00

180,
000.00

180,
000.00

180,
000.00

10,000.00

23,000.00

12,000.00

8,000.00
20,000.00

4,000.00

4,000.00

15,000.00

可用担保
额度

33,395.12
33,395.12
33,395.12

33,395.12

33,395.12

33,395.12

400.00

4,208.00

5,900.00

4,087.00
3,570.00

1,368.70

1,368.70

6,851.00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34.25%
34.25%
34.25%

34.25%

34.25%

34.25%

2.24%

4.39%

1.43%

0.91%
3.84%

0.61%

0.61%

1.90%

其 他
方 共
同 担
保 或
反 担

保

注4

注3

注1

注2

注2

注1：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2：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4.89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3：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4：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H0WQF15
成立时间：2019年11月26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303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22,184
254,050

负债总额
164,244
198,481

资产净额
57,940
55,569

营业收入
214,490
49,156

净利润
3,282
-2,371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简称“鑫海润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053077677Y
成立时间：2012年10月10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9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73,034
70,326

负债总额

47,232
44,380

资产净额

25,802
25,947

营业收入

45,295
10,281

净利润

971
145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青岛润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MA3TCUL77F
成立时间：2020年6月29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金刚山路8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鑫海润邦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7,115
25,666

负债总额

15,370
13,653

资产净额

11,744
12,013

营业收入

28,803
3,357

净利润

2,333
269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320849177H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5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B3幢一楼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钱学庆40%、胡

雄敏5%、许啸龙4%。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8,587
50,644

负债总额

41,836
43,758

资产净额

6,752
6,885

营业收入

33,496
8,384

净利润

-3,029
134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UDJ51G
成立时间：2016年4月6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注册资本：166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40.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杨红

30.59%、汪硕29.40%。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6,523
37,011

负债总额
21,057
21,445

资产净额
15,466
15,567

营业收入
35,719
5,780

净利润
1,881
101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25225558R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注册资本：5326.08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5.102%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马俊生

9.3878%、杭州滇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王萍7.5102 %。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6,603
18,228

负债总额
9,790
10,658

资产净额
6,812
7,570

营业收入
18,487
4,748

净利润
1,706
757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711898366
成立时间：2008年2月14日
公司住所：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惠中诊断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2,854
44,374

负债总额
16,377
16,793

资产净额
26,477
27,581

营业收入
16,373
4,199

净利润
2,265
1,104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2010年9月2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50号车间二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65%股权；德清恒益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5%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4,644
33,058

负债总额
24,538
23,308

资产净额
10,106
9,750

营业收入
23,949
3,585

净利润
2,137
-356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被担保人

杭州润达

杭州润达

合肥润达

杭州润达

杭州润达

杭州润达

鑫海润邦

青岛润达

润达榕嘉

云南康泰

合肥三立

惠中医疗

银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杭州联合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丁桥

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拱墅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奥帆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文创

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东进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周谷堆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第二支行

担保本金
金 额（万

元）

2,000.00

3,000.00

1,000.00

1,035.00

1,625.00

1,44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31.30

500.00

1,000.00

贷 款
期限

一年

五 个
月

一年

一年

一年

半年

半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担保方式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范围

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
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
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

的应付费用。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
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
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
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费用等。

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
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
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
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
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
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一切费用。

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
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
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
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一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支付

的其他款项。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
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

付的费用。

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
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
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

的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整的
本金余额以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
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
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
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

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期间为三年。

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
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
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
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
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
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
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
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

次日起三年。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
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
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
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期间为三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
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
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
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合肥

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
质押给公司；（4）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4.89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

整体发展。其中杭州润达、润达榕嘉、合肥三立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
营，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
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
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
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
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
理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21,3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为298,795.18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21,3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
担保余额为298,795.18万元）、上述数额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均为69.81%，无逾期
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5189 证券简称：富春染织 公告编号：2024-061
转债代码：111005 转债简称：富春转债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9，由董事长何培富先生提议
2024年7月8日~2025年7月7日

1,5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1.252万股
0.2754%

458.27万元
10.90元/股~11.4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回购的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7月9日、2024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5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5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412,
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75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1.42元/股、最低价为 10.90元/股，已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82,692.6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833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4-062
转债代码：113655 转债简称：欧22转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1/11
2023年11月10日~2024年11月9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10.59万股
0.1815%

7,812.51万元
42.30元/股~83.9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1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元/股（含），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年 11月 11日披露的《欧派家居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3-10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1日至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 4,200股，占公司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总股本 609,152,455股的 0.0007%，最高成交价为 43.82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42.3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80,802.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第二期股份回购计划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1,105,9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609,152,455股的0.1815%，回购成交最高价格为83.90元/股，最低价格为42.30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78,125,110.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291 证券简称：联合水务 公告编号：2024-045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
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经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批准，2024年6月11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德申山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申山和”）与嘉兴翌昕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翌昕”）及其他合伙人共同签订了《上海翌昕衡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伙协议》，各方约定共同投资设立上海翌昕衡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翌
昕衡申创投”）。翌昕衡申创投拟定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8,300万元，其中德申山和作为有限合伙
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4,000万元，占合伙企业份额为48.1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二、共同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通知，上海翌昕衡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
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上海翌昕衡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嘉兴翌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4年7月31日
备案编码：SAMZ13
公司将根据基金后续运作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上海翌昕衡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